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4號

上  訴  人  張發道  

送達代收人  張瀚升  

上  訴  人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村田  

訴訟代理人  張瀚升  

            黃繼範  

被  上訴人  魏均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5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易庭110年桃簡字第623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5年6月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車隊公司)經合

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

條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

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

二、本件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即原審被

告)於一審之答辯，均依上開規定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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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述。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08,917元，及均自民國109年

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上訴人就渠等敗訴部分不服，均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

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上訴駁回。至

於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

三、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上訴意旨略謂:其與張發道間係居

間而非僱傭關係，被上訴人夜間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所提

出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因該公司

已被併購成為台鋼漢堡王公司，請求向台鋼漢堡王公司函

詢被上訴人之薪資，原判決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等語。

上訴人張發道上訴意旨略謂:其就本件事故之發生並無過

失，被上訴人雖因傷致使勞動能力減損5%，但日後找工作

不必然會有5%之收入損失，原判決認定精神慰撫金之金額

過高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其認同原判決之認定等語為

辯。

（二）原判決關於：本件事故發生經過、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

與張發道間為僱傭關係，應對本件事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被上訴人因本件事故所受各項損害之金額、上訴人張

發道與被上訴人於本件事故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之

損害經計算與有過失比例及扣除已領取之保險金後，得請

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之金額及利息等事實之認定，已詳敘其

理由及依據之相關事證(即原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三、

得心證之理由」所載），核均於法無違，本院亦同此認

定，除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之規定，援用原判決之記載

外，並補充如下：

　 1、觀諸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與張發道所簽訂之「台灣大車

　　　隊隊員入隊定型化契約書」(原審卷一第58頁正反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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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條第1項：「乙方(指張發道)支付服務費與甲方(指台

　　　灣大車隊公司)以取得甲方對其提供一般派遣、特定企業

　　　戶派遣、排班點使用及電子付費機制之服務。」；第7條

　　　：「乙方應提供執業地有效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及『職業駕駛執照』供甲方查核，並同意甲方得於契約

　　　有效期間內查詢乙方之『職業駕駛執照』狀態。」，可證

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係藉由張發道之營業行為獲取利

益，且得對張發道進行查核，自非僅單純提供張發道與乘

客締約機會之居間地位。

　 2、本院審酌上訴人張發道係駕車自路旁向左切入車道，本有

禮讓同向來車及使用左側方向燈以提醒來車注意之義務，

況上訴人張發道左切進入車道前，應可看見被上訴人之機

車快速駛近之情，是上訴人張發道若依規定先使用左側方

向燈再切入車道，應可促使被上訴人注意而有提前減速因

應之機會，以避免本件事故發生，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張發

道與被上訴人就本件事故發生過失責任比例為30%、70%，

應屬合理。

　 3、關於被上訴人因傷不能工作之夜間工作損失部分，經本院

核對被上訴人所提出家城公司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薪資

明細表所列薪資數額(附民卷第75至85頁)，均與其存摺內

頁薪資入帳紀錄(附民卷第71至73頁)相符，堪認該段期間

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所載為真實。是以，原判決此部分

認定即屬有據而於法無違，本院認並無另行向台鋼漢堡王

公司函詢之必要。　

　 4、依被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13、15、17頁)，其因

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接受長達至少7個月之持續治療，堪

認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及復原過程之精神上痛苦均非輕

微，原判決認定其精神慰撫金為600,000元，衡情並未過

高失當。

（三）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

帶給付408,917元，及均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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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

原審對於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

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張永輝

　　　　　　　　　　　　　　　　　法　官　秦偉翔

　　　　　　　　　　　　　　　　　法　官　李秋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冬　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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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4號
上  訴  人  張發道  
送達代收人  張瀚升  
上  訴  人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村田  
訴訟代理人  張瀚升	  
            黃繼範  
被  上訴人  魏均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易庭110年桃簡字第6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5年6月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車隊公司)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
二、本件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即原審被告)於一審之答辯，均依上開規定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不再贅述。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08,917元，及均自民國109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渠等敗訴部分不服，均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上訴駁回。至於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
三、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上訴意旨略謂:其與張發道間係居間而非僱傭關係，被上訴人夜間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所提出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因該公司已被併購成為台鋼漢堡王公司，請求向台鋼漢堡王公司函詢被上訴人之薪資，原判決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等語。上訴人張發道上訴意旨略謂:其就本件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被上訴人雖因傷致使勞動能力減損5%，但日後找工作不必然會有5%之收入損失，原判決認定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其認同原判決之認定等語為辯。
（二）原判決關於：本件事故發生經過、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與張發道間為僱傭關係，應對本件事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因本件事故所受各項損害之金額、上訴人張發道與被上訴人於本件事故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之損害經計算與有過失比例及扣除已領取之保險金後，得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之金額及利息等事實之認定，已詳敘其理由及依據之相關事證(即原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三、得心證之理由」所載），核均於法無違，本院亦同此認定，除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之規定，援用原判決之記載外，並補充如下：
　 1、觀諸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與張發道所簽訂之「台灣大車
　　　隊隊員入隊定型化契約書」(原審卷一第58頁正反面)，其
　　　第2條第1項：「乙方(指張發道)支付服務費與甲方(指台
　　　灣大車隊公司)以取得甲方對其提供一般派遣、特定企業
　　　戶派遣、排班點使用及電子付費機制之服務。」；第7條
　　　：「乙方應提供執業地有效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及『職業駕駛執照』供甲方查核，並同意甲方得於契約
　　　有效期間內查詢乙方之『職業駕駛執照』狀態。」，可證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係藉由張發道之營業行為獲取利益，且得對張發道進行查核，自非僅單純提供張發道與乘客締約機會之居間地位。
　 2、本院審酌上訴人張發道係駕車自路旁向左切入車道，本有禮讓同向來車及使用左側方向燈以提醒來車注意之義務，況上訴人張發道左切進入車道前，應可看見被上訴人之機車快速駛近之情，是上訴人張發道若依規定先使用左側方向燈再切入車道，應可促使被上訴人注意而有提前減速因應之機會，以避免本件事故發生，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張發道與被上訴人就本件事故發生過失責任比例為30%、70%，應屬合理。
　 3、關於被上訴人因傷不能工作之夜間工作損失部分，經本院核對被上訴人所提出家城公司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薪資明細表所列薪資數額(附民卷第75至85頁)，均與其存摺內頁薪資入帳紀錄(附民卷第71至73頁)相符，堪認該段期間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所載為真實。是以，原判決此部分認定即屬有據而於法無違，本院認並無另行向台鋼漢堡王公司函詢之必要。　
　 4、依被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13、15、17頁)，其因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接受長達至少7個月之持續治療，堪認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及復原過程之精神上痛苦均非輕微，原判決認定其精神慰撫金為600,000元，衡情並未過高失當。
（三）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408,917元，及均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對於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張永輝
　　　　　　　　　　　　　　　　　法　官　秦偉翔
　　　　　　　　　　　　　　　　　法　官　李秋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冬　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4號

上  訴  人  張發道  

送達代收人  張瀚升  

上  訴  人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村田  

訴訟代理人  張瀚升	  

            黃繼範  

被  上訴人  魏均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5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易庭110年桃簡字第623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5年6月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車隊公司)經合

    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

    條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

    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

二、本件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即原審被

    告)於一審之答辯，均依上開規定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不再

    贅述。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08,917元，及均自民國109年

    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上訴人就渠等敗訴部分不服，均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

    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上訴駁回。至

    於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

三、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上訴意旨略謂:其與張發道間係居

      間而非僱傭關係，被上訴人夜間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所提

      出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因該公司

      已被併購成為台鋼漢堡王公司，請求向台鋼漢堡王公司函

      詢被上訴人之薪資，原判決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等語。

      上訴人張發道上訴意旨略謂:其就本件事故之發生並無過

      失，被上訴人雖因傷致使勞動能力減損5%，但日後找工作

      不必然會有5%之收入損失，原判決認定精神慰撫金之金額

      過高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其認同原判決之認定等語為辯

      。

（二）原判決關於：本件事故發生經過、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

      與張發道間為僱傭關係，應對本件事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被上訴人因本件事故所受各項損害之金額、上訴人張

      發道與被上訴人於本件事故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之

      損害經計算與有過失比例及扣除已領取之保險金後，得請

      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之金額及利息等事實之認定，已詳敘其

      理由及依據之相關事證(即原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三、

      得心證之理由」所載），核均於法無違，本院亦同此認定

      ，除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之規定，援用原判決之記載外

      ，並補充如下：

　 1、觀諸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與張發道所簽訂之「台灣大車

　　　隊隊員入隊定型化契約書」(原審卷一第58頁正反面)，其

　　　第2條第1項：「乙方(指張發道)支付服務費與甲方(指台

　　　灣大車隊公司)以取得甲方對其提供一般派遣、特定企業

　　　戶派遣、排班點使用及電子付費機制之服務。」；第7條

　　　：「乙方應提供執業地有效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及『職業駕駛執照』供甲方查核，並同意甲方得於契約

　　　有效期間內查詢乙方之『職業駕駛執照』狀態。」，可證上

      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係藉由張發道之營業行為獲取利益，

      且得對張發道進行查核，自非僅單純提供張發道與乘客締

      約機會之居間地位。

　 2、本院審酌上訴人張發道係駕車自路旁向左切入車道，本有

      禮讓同向來車及使用左側方向燈以提醒來車注意之義務，

      況上訴人張發道左切進入車道前，應可看見被上訴人之機

      車快速駛近之情，是上訴人張發道若依規定先使用左側方

      向燈再切入車道，應可促使被上訴人注意而有提前減速因

      應之機會，以避免本件事故發生，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張發

      道與被上訴人就本件事故發生過失責任比例為30%、70%，

      應屬合理。

　 3、關於被上訴人因傷不能工作之夜間工作損失部分，經本院

      核對被上訴人所提出家城公司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薪資

      明細表所列薪資數額(附民卷第75至85頁)，均與其存摺內

      頁薪資入帳紀錄(附民卷第71至73頁)相符，堪認該段期間

      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所載為真實。是以，原判決此部分

      認定即屬有據而於法無違，本院認並無另行向台鋼漢堡王

      公司函詢之必要。　

　 4、依被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13、15、17頁)，其因

      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接受長達至少7個月之持續治療，堪

      認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及復原過程之精神上痛苦均非輕

      微，原判決認定其精神慰撫金為600,000元，衡情並未過

      高失當。

（三）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

      帶給付408,917元，及均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

      原審對於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張永輝

　　　　　　　　　　　　　　　　　法　官　秦偉翔

　　　　　　　　　　　　　　　　　法　官　李秋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冬　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4號

上  訴  人  張發道  

送達代收人  張瀚升  

上  訴  人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村田  

訴訟代理人  張瀚升	  

            黃繼範  

被  上訴人  魏均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桃園簡易庭110年桃簡字第6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於民國115年6月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車隊公司)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

二、本件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起訴之主張、上訴人(即原審被告)於一審之答辯，均依上開規定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不再贅述。原審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08,917元，及均自民國109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渠等敗訴部分不服，均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上訴駁回。至於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

三、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上訴意旨略謂:其與張發道間係居間而非僱傭關係，被上訴人夜間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所提出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因該公司已被併購成為台鋼漢堡王公司，請求向台鋼漢堡王公司函詢被上訴人之薪資，原判決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等語。上訴人張發道上訴意旨略謂:其就本件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被上訴人雖因傷致使勞動能力減損5%，但日後找工作不必然會有5%之收入損失，原判決認定精神慰撫金之金額過高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其認同原判決之認定等語為辯。

（二）原判決關於：本件事故發生經過、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與張發道間為僱傭關係，應對本件事故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被上訴人因本件事故所受各項損害之金額、上訴人張發道與被上訴人於本件事故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之損害經計算與有過失比例及扣除已領取之保險金後，得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之金額及利息等事實之認定，已詳敘其理由及依據之相關事證(即原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三、得心證之理由」所載），核均於法無違，本院亦同此認定，除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之規定，援用原判決之記載外，並補充如下：

　 1、觀諸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與張發道所簽訂之「台灣大車

　　　隊隊員入隊定型化契約書」(原審卷一第58頁正反面)，其

　　　第2條第1項：「乙方(指張發道)支付服務費與甲方(指台

　　　灣大車隊公司)以取得甲方對其提供一般派遣、特定企業

　　　戶派遣、排班點使用及電子付費機制之服務。」；第7條

　　　：「乙方應提供執業地有效之『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及『職業駕駛執照』供甲方查核，並同意甲方得於契約

　　　有效期間內查詢乙方之『職業駕駛執照』狀態。」，可證上訴人台灣大車隊公司係藉由張發道之營業行為獲取利益，且得對張發道進行查核，自非僅單純提供張發道與乘客締約機會之居間地位。

　 2、本院審酌上訴人張發道係駕車自路旁向左切入車道，本有禮讓同向來車及使用左側方向燈以提醒來車注意之義務，況上訴人張發道左切進入車道前，應可看見被上訴人之機車快速駛近之情，是上訴人張發道若依規定先使用左側方向燈再切入車道，應可促使被上訴人注意而有提前減速因應之機會，以避免本件事故發生，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張發道與被上訴人就本件事故發生過失責任比例為30%、70%，應屬合理。

　 3、關於被上訴人因傷不能工作之夜間工作損失部分，經本院核對被上訴人所提出家城公司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薪資明細表所列薪資數額(附民卷第75至85頁)，均與其存摺內頁薪資入帳紀錄(附民卷第71至73頁)相符，堪認該段期間之家城公司薪資明細表所載為真實。是以，原判決此部分認定即屬有據而於法無違，本院認並無另行向台鋼漢堡王公司函詢之必要。　

　 4、依被上訴人之診斷證明書(附民卷第13、15、17頁)，其因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接受長達至少7個月之持續治療，堪認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及復原過程之精神上痛苦均非輕微，原判決認定其精神慰撫金為600,000元，衡情並未過高失當。

（三）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408,917元，及均自109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對於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張永輝

　　　　　　　　　　　　　　　　　法　官　秦偉翔

　　　　　　　　　　　　　　　　　法　官　李秋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冬　鈺



